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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秘 書 長 林志嘉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今天進行立法

委員個人質詢內政組之質詢，在進行質詢之前，先請秘書長報告部會首長請假情形。 

林秘書長志嘉：報告院會，行政院來函，蒙藏委員會蔡委員長玉玲本日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因

公請假。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3 月 8 日（星期二）施政質詢本院請假首

長 

請 假 首 長 代 理 人 事 由 備 註

蔡政務委員玉玲  因公請假（陪同總統

出席國際婦女節重要

活動）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主席：請羅委員致政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羅委員致政：（9 時 1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張院長這兩天辛苦了，

國防部的事情讓你焦頭爛額。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9 時 1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有，謝謝。 

羅委員致政：今天我們把議題轉到內政的部分。馬總統在就職 6 週年時提到一句話，他說「我們要

加速實踐居住正義，讓青年住得起台灣」，譬如他提到我選區裡所謂的浮洲合宜住宅。院長是

否同意馬總統的這句話？ 

張院長善政：同意。 

羅委員致政：合宜住宅是否給了年輕人所謂的居住正義？ 

張院長善政：一部分。 

羅委員致政：我們看看馬總統給年輕人的浮洲合宜住宅是什麼樣的房子，在去年 4 月地震之後發現

梁柱的裂縫非常嚴重，部長看到這些影片有什麼想法？會不會讓你想到維冠？ 

陳部長威仁：它是在結構設計上有短梁的效應，但是經過…… 

羅委員致政：我只是問你，你覺得這個嚴不嚴重？ 

陳部長威仁：是應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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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那我問你，營建署許署長去年 6 月在合宜住宅的說明會上說，「這只是小瑕疵」，你

同意嗎？ 

陳部長威仁：我想任何結構設計出現問題當然要改正。 

羅委員致政：是不是小瑕疵？ 

陳部長威仁：是一個瑕疵，但是所謂…… 

羅委員致政：是不是小瑕疵嘛？ 

陳部長威仁：這要看怎麼認定，因為照結構技師們的共同看法來說，他們認為這個可以透過補強來

改正。 

羅委員致政：那你知不知道補強的問題…… 

陳部長威仁：基本上現在安全沒有問題。 

羅委員致政：安全沒有問題？如果再來一個 6 級大地震，你可以保證沒有問題嗎？ 

陳部長威仁：是，沒有問題。 

羅委員致政：確定？ 

陳部長威仁：是，這個…… 

羅委員致政：這不是你可以保證的。 

陳部長威仁：這個是經過專家鑑定完之後…… 

羅委員致政：那我請問部長，新北市的大家長朱市長表示這個裂縫相關的問題，主辦機關營建署要

負起完全的責任。你同意嗎？ 

陳部長威仁：內政部營建署是有督導不周的責任。 

羅委員致政：誰負責了？ 

陳部長威仁：營建署要負起責任。 

羅委員致政：到目前為止，誰負責了？ 

陳部長威仁：我們現在的負責是先把問題處理好。 

羅委員致政：已經拖了快一年了，到目前為止，誰負責了？ 

陳部長威仁：我們負責先把這個問題解決。 

羅委員致政：有沒有任何人負行政責任？ 

陳部長威仁：我們會查究。 

羅委員致政：查究已經一年了，部長！從去年 4 月到現在已經一年了，沒有人負責？ 

陳部長威仁：我們要等整個事情告一個段落。 

羅委員致政：那個告一個段落，該補強的部分現在正在進行計畫審查等等，但是光行政的部分、整

個督導的部分，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人應該負責任的？ 

陳部長威仁：目前我們查不出來是不是有這些的疏失責任。 

羅委員致政：那我問部長，到目前為止，部長有沒有親自主持任何的會議？ 

陳部長威仁：我有參加內部的會議。 

羅委員致政：什麼會議？你主持還是誰主持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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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威仁：是我主持的會議，我找營建署及相關的同仁來討論。 

羅委員致政：部長，從你就任到現在，內政部有沒有跟你報告這件案子的進度？ 

陳部長威仁：這個進度，包括由我們政務次長主持的專案小組都有開會…… 

羅委員致政：請問院長，內政部有沒有跟你報告這個案子的進度？ 

張院長善政：我大概都有瞭解，但是沒有特別報告。 

羅委員致政：請問部長，開始進行補強了嗎？ 

陳部長威仁：分三個部分，它有 A2、A3 等 3 棟，它有三個主要的區域。 

羅委員致政：我只要問你，不管是 A2、A3 及 A6 哪一區，已經開始補強了嗎？ 

陳部長威仁：A3、A4 還沒有…… 

羅委員致政：A2 已經開始補強了嗎？ 

陳部長威仁：A2 已經在補強…… 

羅委員致政：錯了！部長，A2 補強計畫最近才剛通過，還沒進行補強的施作。 

陳部長威仁：計畫已經審查通過，它不像…… 

羅委員致政：對，但是還沒開始補強。 

陳部長威仁：另外兩個部分都在結構補強設計當中。 

羅委員致政：所以從去年 4 月到現在為止，補強的施作還沒開始進行，補強計畫一直到上上禮拜才

通過。 

陳部長威仁：是。 

羅委員致政：拖了多久？快一年！ 

陳部長威仁：因為這個部分，我們非常審慎…… 

羅委員致政：如果這段時間發生任何的大地震該怎麼辦？ 

陳部長威仁：我們非常審慎，事實上他們也認為這個地方，整個主結構的部分不會有問題。 

羅委員致政：部長不要一直講結構有沒有問題，這不是你說了算。 

陳部長威仁：這是專家說的話。 

羅委員致政：部長，整個補強的計畫一直沒有辦法通過，補強施作沒有辦法真正開始，你知道這是

什麼原因嗎？ 

陳部長威仁：這是因為各方都非常審慎，我們的…… 

羅委員致政：部長！你知道原因在何處？為什麼補強計畫一直沒有通過，補強施作還沒有進行，從

去年 4 月到現在已經快一年了！ 

陳部長威仁：補強工作要等到審查之後，誠如委員剛才所說的，設計要經過完整的審查。 

羅委員致政：我就是問你嘛！ 

陳部長威仁：而且督導小組他們客戶的本身…… 

羅委員致政：部長！我要問的是為什麼拖那麼久，一年！你知道原因何在？ 

陳部長威仁：請指教。 

羅委員致政：很簡單，補強計畫被退了 10 次！補強計畫送到台大地震中心進行外審被退了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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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原因嗎？ 

陳部長威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羅委員致政：對啊！可見它的補強作業、作法裡，很多專家有不同看法，所以才拖了這麼久嘛！還

要拖多久，你知道嗎？ 

陳部長威仁：剛才委員也提到 A2 的部分已經設計完成，那就可以展開實質的補強施作，但是另外

兩棟現在都在召開會議審查當中。 

羅委員致政：那我請問部長，有關浮洲合宜住宅，當時營建署跟他們簽約時是什麼時候要開始交屋

？ 

陳部長威仁：是去年年底開始交屋。 

羅委員致政：部長，是去年 3 月 31 日。 

陳部長威仁：對。 

羅委員致政：去年 3 月 31 日到現在已經快一年了。 

陳部長威仁：這部分會依照相關的合約來做處分。 

羅委員致政：我們自己內部有沒有檢討？ 

陳部長威仁：有。 

羅委員致政：誰該負責？不能把責任推給建商！ 

陳部長威仁：不是，這個當然是建商要負最大的責任。 

羅委員致政：所以營建署沒有責任嗎？人民買合宜住宅不是因為日勝生的關係，而是因為營建署出

面，你們是主辦單位，人民信賴政府，你們不能把責任統統推給日勝生啊！ 

陳部長威仁：這一部分，我們在行政上是有督導的責任沒有錯。 

羅委員致政：所以我就很質疑，到現在為止，行政部分沒有任何一個官員為這件事情說：我道歉、

我應該負責。 

陳部長威仁：包括我在內，之前都在公開的場合，我們已經在內政委員會都道歉過。 

羅委員致政：不用太廉價的道歉，真正要有人負責！我告訴你為什麼要有人負責？因為它從政策面

到執行面都有很大的問題。請問院長，公共住宅、國民住宅、社會住宅以及合宜住宅，你知道

這幾個差別在什麼地方嗎？ 

張院長善政：應該是對象有差別，但是細節我不知道。 

羅委員致政：部長知道國民住宅跟社會住宅的差別在哪裡嗎？ 

陳部長威仁：國民住宅是可以擁有，但是社會住宅是只租不賣。 

羅委員致政：社會住宅只能租，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對。 

羅委員致政：過去國民住宅可以賣也可以租，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對。 

羅委員致政：那合宜住宅是什麼？ 

陳部長威仁：合宜住宅是用比較低於市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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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不管有沒有低於市場價格，國民住宅也是低於市場價格啊！ 

陳部長威仁：其實它跟國民住宅是很類似的…… 

羅委員致政：很類似，那差別在哪裡？ 

陳部長威仁：因為國民住宅是依照國民住宅條例…… 

羅委員致政：我知道，那麼在廢掉所謂的國民住宅條例之後，你剛才說合宜住宅跟國民住宅差不多

，是不是？ 

陳部長威仁：是，在產權的…… 

羅委員致政：可不可以買？ 

陳部長威仁：以產權的部分來講是一樣的，它可以私人擁有，同時也是低於市價來承購的。 

羅委員致政：那我問你，你到實價網查一下，成功國宅一坪是 68 萬，屋齡 31 年，大安國宅現在一

坪是 71 萬，你買得起嗎？你可能買得起，我請問你，一般民眾買得起嗎？這是國宅！我跟你保

證，現在合宜住宅 10 年閉鎖期不能賣，10 年之後能不能賣？賣了之後會不會回到市場價格？就

跟大安國宅、成功國宅一樣又回到市場價格。 

陳部長威仁：當然會，因此我們在政策上修正，政府不會再蓋合宜住宅。 

羅委員致政：所以你承認它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陳部長威仁：是階段性任務完成。 

羅委員致政：什麼叫階段性任務，我不懂，你蓋完一批之後就說這是錯誤政策，該調整了！不蓋了

！ 

陳部長威仁：那時候房價飆漲，政府為了調解…… 

羅委員致政：可是你知道我們的房屋自有率是多少嗎？ 

陳部長威仁：超過八成。 

羅委員致政：沒錯啊，當初國民住宅條例在 104 年被廢止，就是因為房屋自有率偏高，加上沒有解

決房價高漲的問題。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是的。 

羅委員致政：那為什麼還要推出合宜住宅，是因為可以賣嗎？ 

陳部長威仁：我剛才說過那時候我還沒有上任，但是我瞭解當時的原因是因為房價飆漲，因此政府

透過區段徵收及獎勵民間投資的方式平抑市價…… 

羅委員致政：重點來了，它可以賣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對。 

羅委員致政：跟國民住宅的差別在哪裡？ 

陳部長威仁：一樣都可以賣，但是承受的…… 

羅委員致政：蓋了幾千戶就可以平抑房價嗎？ 

陳部長威仁：有地方性的平抑價格…… 

羅委員致政：十年之後又會回到市場價格了，沒有平抑房價這件事，因為十年後可以轉售。國民住

宅幾乎等於合宜住宅，只是試辦的方法不一樣，它可以賣，而且產權的處理方式完全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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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合宜住宅是過去錯誤政策─國民住宅借屍還魂的版本。請問執行面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陳部長威仁：就是您剛才所說的，因為政府的土地資源有限，賣了以後會使政府要照顧弱勢族群時

會面臨資源受限的狀況。 

羅委員致政：問題出現了。如果它跟國民住宅一樣的話，我們看看國民住宅條例，興辦國民住宅的

方法有政府直接興建、貸款人民自建、獎勵投資興建以及輔助人民自購這四項方法。對不對？ 

陳部長威仁：對。 

羅委員致政：那合宜住宅部分討論出什麼方法？ 

陳部長威仁：合宜住宅等於原來國民住宅…… 

羅委員致政：更糟糕的是它的辦法是用土地標售的方式賣給建商。 

陳部長威仁：是透過鼓勵民間參與的方式。 

羅委員致政：這叫鼓勵民間參與？ 

陳部長威仁：因為政府不需要拿錢出來。 

羅委員致政：但是徵收人民土地及價購榮工處最值錢的土地賣給建商，政府划得來嗎？土地非常稀

有，是比錢還要稀有的。 

陳部長威仁：從槓桿原理來講，因為用這樣的方式…… 

羅委員致政：什麼叫槓桿原理？ 

陳部長威仁：很快就可以提供大量的住宅供給…… 

羅委員致政：可是馬上…… 

陳部長威仁：但是我剛才也說過，現階段我們並不贊成政府再蓋…… 

羅委員致政：這個政策不是你推動的，我知道啦。 

陳部長威仁：對。 

羅委員致政：不在你內政部長的任期。 

陳部長威仁：是。 

羅委員致政：所以我問你以後還要不要推動合宜住宅。 

陳部長威仁：不會。 

羅委員致政：土地非常希有而且直接賣出去的執行方式會有影響。這個政策在名義上是照顧弱勢，

以及馬政府所說的實現居住正義，但是實際上是政府徵收人民的土地。板橋浮洲及林口的合宜

住宅，是在徵收人民的土地之後由建商主導整個規劃，等於是政府賣稀有的土地給建商，然後

最後圖利建商及財團，更糟糕的是出現官商勾結，事實上你們前署長的案子還在調查。整個政

策是錯誤的政策，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個政策要收尾。請問部長，浮洲合宜住宅什麼時候可以交

屋？ 

陳部長威仁：截至 2 月 29 日為止，A2 區的部分已經完成 215 戶的交屋作業，A3 及 A6 部分大概

會在 105 年 12 月以前取得使用執照，並於 106 年 3 月開始陸續驗屋及交屋，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 

羅委員致政：你再講一次是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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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威仁：剛才說過…… 

羅委員致政：A3 跟 A6 什麼時候交屋？ 

陳部長威仁：會在明年 3 月開始。 

羅委員致政：所以會從契約原訂去年 3 月 31 日拖到明年 3 月 31 日交屋，整整拖了兩年。這些年輕

人租房子，這邊同時要分期繳納貸款，其結果已經有人交不出來而要退屋了。你知道嗎？ 

陳部長威仁：我知道。有不少房子退掉了，這部分我們會注意承購者的相關權益。 

羅委員致政：營建署及內政部做了什麼？ 

陳部長威仁：內政部就是在…… 

羅委員致政：內政部營建署最大的問題是土地標售賣出去之後管不了，因為權力有限了；在公聽會

派署長來就說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情，現在是住戶跟建商的問題。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政策面，

亦即土地標售賣出去之後營建署沒有任何公權力可以介入。你知道住戶除了要求補強之外，還

要求保固跟保證嗎？ 

陳部長威仁：我知道，我們要求建商要…… 

羅委員致政：你看，又要求建商了，那政府可以做什麼？政府不能做什麼，這才是問題，因為你們

用土地標售的方式賣出去。建商跟住戶談不攏怎麼辦？現在就是談不攏。 

陳部長威仁：其實政府一直站在主辦機關的立場協助住戶跟建商…… 

羅委員致政：這個案子院長可能還沒有完全進入狀況，可是我要請問你，有沒有可能要求營建署及

內政部用各種方法逼建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補強相關工作並交屋，不要拖到 3 月 31 日

？ 

張院長善政：內政部已經儘快進行作業了，如果…… 

羅委員致政：你覺得從去年 3 月 31 日拖到明年，整整拖兩年合理嗎？ 

張院長善政：時間當然是很久，但是有關委員提出今年年底的目標，假如在技術上可行的話我們會

儘量…… 

羅委員致政：是年底。 

張院長善政：技術上如果可行的話。 

羅委員致政：這是政治決心的問題。 

主席：謝謝羅委員，謝謝張院長。 

請陳委員其邁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陳委員其邁：（9 時 17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本來沒有打算進

行施政總質詢的。現在政府在看守時期，很多重大政策都是在看守的狀態，因此要維持政府現

有的運作並穩定政局，讓政權能夠平安的過渡及接軌，這是現在張院長最重要的工作。我特別

來總質詢當然有特別的意義，也有更重要的事情，這個重要的事情不關乎你在任院長或者卸任

院長之後，不過很多同仁幫你做了生涯規劃。張院長在學術界跟科技界素有好評，我也相當敬

重。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